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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師範大學雲端虛擬主機租用管理要點 

民國 108 年 11月 19日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民國 108年 12 月 11日 108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110年 6月 25日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修訂 

民國 110 年 9月 15 日 110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為管理國立高雄師範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雲端虛擬主機服務

(以下簡稱本服務)，特訂定本校雲端虛擬主機租用管理要點(以

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本服務係指使用者依其需要，向本校圖書資訊處(以下簡稱圖資

處)提出雲端虛擬主機租用申請，以取得計算、網路、資料儲存

等資源之服務模式。 

三、 本服務免費提供本校各單位與教師於研究、教學及公務上使用。

亦提供收費的服務給計畫申請使用，視申請需求與當下硬體資

源考量，圖資處得保留核發與否之權力。單位申請前述免費與

收費空間，均需提供圖資處管理者權限，以於特殊情況時可第

一時間介入處理。 

四、 本服務提供基本硬體運作平台、網路相關設定、網路故障排除

與虛擬主機(VM)備份等基礎維運服務；租用單位應妥善管理虛

擬主機內部之維護調整與服務建置，如租用單位有其他特殊維

護需求，得向圖資處提出並視相關資源協調。服務租用期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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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遭遇不可抗力因素致使服務停擺，應視權責分屬，由圖資處

或租用單位窗口即刻於相關管道發布暫停服務訊息，並敘明估

計災害復原時間與最新處理狀況。 

五、 圖資處備份服務將視空間資源調整備份保留天數，租用單位仍

應自行做好資料備份工作，若因系統或設備障礙、阻斷、以致

發生資料錯誤或毀損，本校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六、 若遇不可抗力因素，圖資處保留與租用單位協調，進行網路或

空間資源調整之權利，調整期間得暫時中止本服務運作。 

七、 為維持本服務有效性與設備運作效益，租用單位需指定專人管

理租用主機，以作為服務聯絡窗口。租用單位之管理人員應對

申請本服務所提供之內容負責，不得違反本要點及「國立高雄

師範大學電腦軟體侵權管理要點」、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網路

流量異常管理要點」與「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」及相關法

令規定，並應配合圖資處資通安全管理規範（ISMS）相關稽核

規定。 

八、 租用單位網路使用規範適用本校「資安管理辦法」、「個資保

護管理辦法」與「校園網路 IP管理辦法」，如發生相關情事或

欠繳租用費，圖資處得依相關規定處理先行暫停本服務，並通

知租用單位改善，改善期間仍列入租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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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校外計畫服務申請採使用者付費原則，申請者得以研究計畫中

編列相關費用等支付，租用費用須於租用申請時支付。租用費

收入納歸校務基金管理。 

十、 收費標準參考附表。租用單位因租用方案不符需求，需以專簽

方式申請特殊規格服務，圖資處得以專案方式辦理，價格另議。 

十一、 本要點租用收費，適用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

收支管理辦法」第二條第二項「場地設備管理收入」之範圍，

並依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空間分配及管理要點」規定，提撥總

收入之百分之七十充實校務基金，剩餘百分之三十用於支應本

校資訊機房之設備擴充與維護，及例行汰換使用。 

十二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或需要變更者，得依相關規定辦理，未規

定之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。 

十三、 本要點經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審查會議審核，行政會

議審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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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.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雲端虛擬主機租用收費標準 

收費標準：(租用費均內含 5%營業稅) 

 

增購項目：租用方案與增購項目合計，不得超過總租用上限之限制。 

增購項目 CPU 記憶體 硬碟 

規格 1 核心 1 GB 10 GB 

增購租用費／月(元) 300 元 300 元 450 元 

租用上限 8 核心 16 GB 500 GB 

 

租用方案 Ａ方案 Ｂ方案 Ｃ方案 

CPU (核心數) 1 2 4 

記憶體 (GB) 1 2 4 

硬碟 (GB) 20 40 60 

租用費/月 (元) 500 2000 4000 


